[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以“建圈强链”推动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试行）
（征求意见稿）

工业是西区的立区之本、强区之基。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大力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西区对能有效推动区域产业链延伸、短板补齐与韧性增强的链主项目及重大带动引领项目，给予政策资金扶持，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一、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
聚焦绿色化工、资源深度综合利用、清洁能源3个重点产业生态圈和9条重点产业链，强化“链长+牵头部门+协同发展地”重点产业链协同推进机制、“五个一”服务保障机制及工作落实跟进机制，深化地企合作，联动企业共建产业生态圈。
〔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园区管委会（逗号前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加强链主企业招引培育
动态建立延链补链招商目标企业清单，对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链主”企业，实行“一事一议”招商攻坚。坚持“培育”与“引进”双轮驱动、并重发力，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协作、上中下游高效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聚焦“链主”企业培育，支持其强化创新能力、优化品牌体系、加快转型步伐，通过深度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巩固核心技术优势、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构建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产业生态体系，以“链主”引领推动产业集群持续完善，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科技局、园区管委会〕
三、提升关键技术攻关力度
创新优化“柔性引才”机制，定期向龙头企业征集重大技术需求，布局建设一批中试研发平台，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壮大创新型企业梯队，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与细分领域，全力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扶持隐形冠军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形成以科技领军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企业矩阵。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科技局，区委组织部、区发展改革局、园区管委会〕
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链各环节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主线，全面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打造一批“智改数转+设备更新”试点企业，以点带面推动生产环节智能化升级，培育技术领先、管理高效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西区生态环境局，园区管委会〕
五、建立项目要素保障机制
完善企业要素保障机制，联动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国网供电公司、金融机构等单位，针对专项供电方案、用地指标保障、能耗指标分配、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关键要素开展专项研究，为项目落地见效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园区产业布局优化。
〔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区分局、园区管委会〕
六、促进重点项目早日竣工投产
辖区内实施的链主项目及重大带动引领项目，若能如期建成投产且新增生产规模达2000万元及以上，区级财政通过专项补助形式给予激励。具体标准为：单个项目按照不超过其设备（含软件）投资额的3%核算补助金额，同一项目补助上限为500万元。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
七、推动重点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辖区内工业企业开展的生产产线整体升级改造、环保技改、安全生产技改、智改数转等方向设备（含软件）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链主项目及重大带动引领项目，区级财政按核定项目设备（含软件）投资的3%、5%、5%、8%给予激励，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50万元。
〔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
8、 实施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重点项目
辖区内符合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支持方向的战略资源高效选冶制取、精深加工及应用开发等领域的产业化项目，以及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的产业化项目等，单个项目按不超过总投资8%予以补助，最高补助2500万元。
〔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
九、支持工业项目“标准地”政策配套
辖区内实施的链主项目及重大带动引领项目，开展“标准地”供应工作，确保实现项目动工开发所必需的通水、通电、道路、土地平整等基本条件，全面推动“标准地”改革落地见效。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区分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园区管委会〕
十、优化审批流程
符合激励规定的项目单位按要求准备资料，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提出申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牵头会同区发展改革局、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初步会商，会商通过后，由西区“三圈九链”链长召集相关单位专题研究并形成意见，上报区委、区政府审定，明确支持额度及支付方式。
〔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园区管委会、西区税务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西区分局、西区生态环境局〕
本措施由西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附件：
申报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项目单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和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2
	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的批准文件。

	3
	项目环评、安评、消防、节能审查等前期批复文件复印件。按规定无需开展节能审查、环评、安评等审批的项目，须提供政策依据说明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

	4
	申请资金支持的理由、政策依据和资金使用计划。

	5
	项 目申报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6
	根据有关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